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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下渚湖街道沿河村的村民在荷花

塘里采收新鲜的莲蓬。近年来，该村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生态旅游，每年盛夏百亩荷花成了游客观

光的新亮点。荷花当风景增颜值，莲蓬当果品卖

票子，美了乡村又富了农民。

记者 赵宁

荷花是风景
莲蓬当果品

星晴粮食合作社沈煜潮星晴粮食合作社沈煜潮：：

新农人唤醒土地新生命
我县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消费陷阱专项整治

| 记者 沈烨冰

清晨，新安镇舍北村村民沈煜潮起了

个大早，带上无人机来到稻田，遥控机器

喷洒农药。“这比我之前人工或者用喷雾

机可方便多了。”今年44岁的沈煜潮与水

稻为伴14年，与父亲沈炳水一同掌舵德清

星晴粮食合作社，打理1500多亩良田。

子承父业从头做起
父亲沈炳水是新安镇有名的“粮食

大户”，他一辈子都忙乎在稻田里。子

承父业之前，沈煜潮曾做过机修工作，

最终回归稻田，沈煜潮说：“我对水稻有

着莫名的情感。”他认为，这也许是从小

看着父亲培育水稻的原因。

“一个月瘦了十多斤，忘不了。”在酷

暑中，沈煜潮从插秧开始学习种稻，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辛苦又充实。一切

都要从头学起，早上5点已经在田里，一直

忙活到晚上，衣服几乎没有干过。历经稻

米生长的全过程，沈煜潮对这个行业有了

更深入地了解，也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

心。“他是想让我脚踏实地，从最基本干

起。父亲那时候不容易，一开始独自一人

承包了300亩良田，早出晚归……”在沈

煜潮的记忆里，父亲沈炳水总是很忙碌。

下田干活的日子成为了沈煜潮的

精神财富，父亲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

品质得以传承。之后招聘员工，沈煜潮

都是安排他们从夏天干农活开始，头一

个月能熬下来，算是通过考验。在父子

俩的合作下，合作社的规模不断壮大，

从300亩到了现在1500多亩，自产的

优质大米声名远播，订单不断。

搞好机械化还得靠人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趋势。近年

来，合作社在现有农机的基础上加大投

入，不断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每次购

入新机器，沈煜潮都是第一位操作员。

“有自己捣鼓的，也有老师傅教的。”合

作社的大院子里放满了喷雾机、烘干

机、无人机……甚至是拖拉机，大大小

小的机器，沈煜潮几乎都会操作。

回顾合作社的机械化历程，并非一

帆风顺。沈煜潮记得，当初从山东购入

第一台大型喷雾机，初次下田，重达6

吨的喷雾机深陷泥中，最后调来2台挖

掘机、3辆拖拉机，才将其拉出。“我们这

里的土壤相比北方更软、更松，买的时

候没好好研究。不能盲目追求大、快。”

沈煜潮不断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今年，

合作社新购置植保无人机一台，使喷药

和施肥更为便捷。一小时可作业10

亩，每亩的用水量也减至2升，既加快

了速度又节约了水资源。“相较体型庞

大的喷雾机，无人机更适合面积小且土

质松软的德清农田。”沈煜潮说。

不只是机器换代升级，近年来合作

社还完善自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

经营模式，提高了粮食的附加值。

懂传统的人工种植，也能操作现代

机器，沈煜潮是与浙江省农科院专家接

洽的好人选。他代表合作社与科研院所

开展合作，进一步提高种稻效益。浙江

省农科院的科研团队以该合作社为科研

基地，通过空气、水质、土壤的环境把控，

种植过程中的用药剂量把控，帮助合作

社建立绿色稻米的生产技术体系。

“父亲那一辈因为常年劳作，腿脚、

腰背等都有许多毛病，现在的技术，让

农民不再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沈

煜潮坦言，这十多年他见证了土地里发

生的大改变，“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做

有技术的新农人。”沈煜潮表示。

| 记者 俞虹 通讯员 李春蕾

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中出现的部分乱象，已成为市

民关注的热点问题。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强化校外培训机构市场监管，对学而思、

新东方在线等4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法行为分别

处以50万元顶格处罚。近日，我县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

执法队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价格欺诈、

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二三年级暑假班语数英36次课72课时，课程优惠

原价5980元，现1880元。”在德清某学校培训有限公司

为开展暑期招生活动中，执法队员发现了这样的宣传语，

而上述价格为当事人根据经营成本及市场价格核算确定

的课程价格，却无法提供实际成交记录。

同样出现问题的还有德清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公

司在微信小程序上发布“99元抢购原价880元少儿艺术

课程（共计16课时）模特……”为标题的广告。经查，广告

内容中课程为模特、画画、书法、口才、跳舞，五门课选择其

中的二门，每门课的课时费根据课程不同、课时长短不同，

均不同，原价880元系当事人为了数字好听虚标的价格。

上述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十四条“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四）利用虚

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了价格欺诈的违法行

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德清县市场监管局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罚款。

据了解，价格欺诈行为主要表现为虚构原价和虚假

优惠折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虚构原价是指经营者

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原价属于虚假、捏造，并不存在或

者从未有过交易记录。所称“虚假优惠折价”，是指经营

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打折前价格或者通过实际成交

价及折扣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

在此次专项整治中，执法人员从“虚构、夸大、诱导”

三大关键词入手，主要针对虚构教师资质、夸大培训效

果、夸大机构实力、虚构原有价格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截至目前，我县市场监管局已出动检查人员176人次，检

查校外培训机构57家次，与教育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3

次，对教育培训机构各类违法行为立案7起。

县市场监管局提醒，全国各地教育培训行业遭受被

罚，既强化了监管层面的态度，也释放了从源头缓解“教

育焦虑”的积极信号。教育培训机构要以此为戒，回归教

育本质，尊重孩子成长规律。欺骗营销、贩卖焦虑那一套

已经行不通了，真正做好教育，发挥头部积极作用，坚持

行业自律才是教育培训企业长远发展的准绳。


